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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之規定而作出。

中遠海運能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之A股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以下公告為本
公司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之要求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遠海運能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倪藝丹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
二零二六年四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任永強先生及朱邁進先生，非執行董事汪樹青
先生、王威先生、周崇沂女士及馬媛茹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偉德先生、
李潤生先生、趙勁松先生及王祖溫先生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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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或“保荐人”）作为中

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能”或“公司”）2025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中远海能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限

售股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25 年 8 月 19 日，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关于同意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5〕1703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详见

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20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 

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2 日完成向包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集团”）在内的 7 家发行对象发行 A 股普通股

694,444,444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其中中远海运集团认购 347,222,222 股；

其他发行对象认购 347,222,222 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 2025 年 10 月 22 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中远海运集团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

他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详见公

司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本次可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除中远海运集团外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

347,222,222 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6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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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中远海运集团承诺其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

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承诺其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

不得转让。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述发行对象均严格履行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

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347,222,222 股；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6 年 4 月 22 日；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

通股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国新发展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82,291,666 3.33% 182,291,666 0 

2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

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45,138,891 0.83% 45,138,891 0 

3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

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43,402,777 0.79% 43,402,777 0 

4 
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41,666,666 0.76% 41,666,666 0 

5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361,111 0.32% 17,361,111 0 

6 
湖北省铁路发展基金有

限责任公司 
17,361,111 0.32% 17,361,111 0 

合计 347,222,222 6.35% 347,222,222 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向特定对象发行 347,222,22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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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型（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A 股） 694,444,444 -347,222,222 347,222,22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A 股 3,474,776,395 347,222,222 3,821,998,617 

H 股 1,296,000,000 - 1,296,000,000 

合计 4,770,776,395 347,222,222 5,117,998,617 

股份合计 5,465,220,839 - 5,465,220,839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其

在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公司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

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 

综上，保荐人对中远海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限售股上市流通事

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孙逸然  孙兴涛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